附件3
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2026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计划        
	序号
	任务名称
	抽查事项
	检查对象
	事项类别
	检查

时间
	抽查

比例

（或户数）


	业务指

导处室
	检查对象

抽取层级
	备注

	
	
	
	
	一般

事项
	重点

事项
	
	
	
	
	

	1
	登记事项、公示信息  分级分类抽查
	登记事项检查
	企业
	√
	
	2-11月
	3%
	信用监管处
	市（州）局 抽取
	1.各地在组织开展企业抽查的同时，根据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以及当地监管工作实际，组织开展个体工商户、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市场主体抽查；2.包含对大型企业开展逾期尚未支付中小企业款项公示信息检查；3.包含对干洗、广告业登记事项、公示信息抽查；4、各业务条线按照“能联则联、应联尽联”原则，尽可能合并检查任务事项。

	
	
	公示信息检查
	企业
	
	
	
	
	
	
	

	2
	直销行为检查
	重大变更、直销员报酬支付、信息报备和披露的情况的检查
	直销企业总公司
	√
	
	4-10月
	1户
	竞争处
	省局、市（州）局
	

	
	
	直销员业务培训、直销活动的检查
	直销企业总公司、直销企业四川分公司（含分支机构）
	√
	
	4-10月
	10户
	竞争处
	委托市（州）局实施
	

	3
	商业银行价格行为 抽查        
	对商业银行是否严格执行政府定价指导价、明码标价、只收费不服务、强制捆绑收费、转嫁费用、落实小微企业收费减免政策等价格行为检查
	商业银行
	√
	
	3-11月
	3%
	价监处
	市（州）局抽取、实施
	

	4
	电子商务经营行为 监督检查
	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履行主体责任的检查
	四川省内电子商务 平台经营者
	√
	
	1-11月
	5%
	网监处
	市（州）局
	

	5
	拍卖活动经营资格的检查
	拍卖企业是否领取营业执照和拍卖业务许可
	企业、个体工商户
	√
	
	1-11月
	5%
	网监处
	市（州）局
	

	6
	“三品一械”广告行为监管抽查
	药品、医疗器械、保健食品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主发布相关广告情况的检查
	全省申请“三品一械”广告审查企业
	√
	
	10-11月
	根据实际情况抽取
	广告

监管处
	省局
	

	7
	对工业产品生产销售单位开展监督检查
	生产领域产品质量监督抽查
	食品相关产品生产企业成品仓库内的待销产品
	
	√
	3-11月
	200批次
	质量监督处
	省局抽取200批次，市（州）局根据实际组织实施。
	

	
	
	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产品生产企业检查
	企业、个体工商户
	
	√
	3-11月
	7.0%
	质量监督处
	省局抽取150户生产许可获证企业开展监督检查，其余由市（州）局实施。
	

	8
	食品生产监督检查
	食品生产监督检查
	获证食品生产企业
	
	√
	2-11月
	1%
	食品生产处
	市（州）局组织抽取
	

	9
	食品销售监督检查
	一般食品销售监督检查
	食品安全风险等级为低风险的食品销售者
	√
	
	3-11月
	抽查比例根据监管实际确定
	食品经营处
	市（州）局抽取
	

	10
	餐饮服务食品安全 监督抽查
	食品经营许可、食品安全制度落实、从业人员管理、原料采购贮存、病媒生物防制、加工制作、设备清洁维护、餐饮具清洗消毒、供餐与配送等关键环节的过程控制。
	餐饮服务连锁企业总部、分支机构、中央厨房、门店
	√
	
	3-11月
	餐饮服务连锁企业20家（含总部和门店）
	餐饮监管处
	省局抽取
	

	
	
	
	学校（含托幼机构）、医疗机构、养老机构等集中用餐单位食堂
	
	√
	3-11月
	养老机构食堂10 家、医疗机构食堂10家，学校食堂60家
	餐饮监管处
	省局抽取
	

	11
	特殊食品销售企业 抽查
	婴幼儿食品销售监督检查
	婴幼儿配方食品销售者、婴幼儿辅助食品销售者
	√
	
	2-11月
	30
	特殊食品处
	省局
	

	
	
	　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　　

　销售监督检查
	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者
	
	
	
	10
	
	
	

	
	
	保健食品销售监督检查
	保健食品销售者
	
	
	
	10
	
	
	

	12
	市场在售食品     监督抽检
	1.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资质情况；2.食品进货查验情况；3.预包装食品标识标签情况；4.抽样检验市场在售食品是否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情况。
	市场在售食品
	
	√
	1-12月
	25.7万

（批次）
	食品抽检处
	省局、市（州）局、县（区、市）局
	

	13
	特种设备使用单位　监督检查
	特种设备使用单位的监督检查
	特种设备使用单位
	
	√
	2-11月
	5%
	特种设备 安全监察处
	市（州）局
	

	14
	法定计量检定机构　专项监督检查
	抽查机构体系建设、运行管理情况等
	法定计量检定机构
	√
	
	3-11月
	20%
	计量处
	省局
	

	15
	型式批准证后监督　检查
	抽查是否按批准的型式组织生产以及生产条件、环境等
	计量器具生产企业
	√
	
	3-11月
	20%
	计量处
	省局
	

	16
	计量标准专项监督　检查
	抽查计量标准维护及管理运用情况等
	建标企业事业单位
	√
	
	3-11月
	20%
	计量处
	省局
	

	17
	国家标准物质专项　监督检查
	抽查标准物质制备、定值原始记录以及国家标准物质定级证书等
	标准物质研制和生产机构
	√
	
	3-11月
	20%
	计量处
	省局
	

	18
	市场类标准监督检查
	企业标准、团体标准监督检查
	企业标准、团体标准
	√
	
	2-11月
	3%
	标准化处
	省局、市（州）局
	

	19
	商标使用行为抽查
	商标使用行为
	商标使用行为人
	√
	
	5-11月
	根据风险分级确定（总量不超2%）
	知识产权 保护处
	市（州）局、县（区、市）局
	

	20
	商标印制行为检查
	商标印制行为
	商标印制行为人
	√
	
	5-11月
	根据风险分级确定（总量不超2%）
	知识产权 保护处
	市（州）局、县（区、市）局
	

	21
	地理标志专用标志　使用行为检查
	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行为
	地理标志专用标志　使用行为人
	√
	
	5-11月
	根据风险分级确定（总量不超2%）
	知识产权 保护处
	市（州）局、县（区、市）局
	

	22
	专利真实性       监督检查
	专利真实性
	专利使用人
	√
	
	5-11月
	根据风险分级确定（总量不超2%）
	知识产权 保护处
	市（州）局、县（区、市）局
	

	23
	专利代理监督抽查
	专利代理机构主体资格和执业资质检查；专利代理机构设立、变更、注销办事机构情况的检查；专利代理机构、专利代理人执业行为检查；专利代理机构年度报告和信息公示情况核查。
	在专利代理管理系统备案的专利代理机构及分支机构
	√
	
	5-11月
	3%
	知识产权 服务处
	省局抽取，市（州）协助实施。
	

	24
	商标代理行为的检查
	商标代理行为的检查
	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备案登记的商标代理机构
	√
	
	5-11月
	抽查比例根据监管实际确定（抽查比例不超过3%）
	知识产权 服务处
	市（州）局自行抽取、实施
	


